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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涉企行政检查频次上限的情况说明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，结合我县卫生健康行业监管实际，经研究，我局对涉企行政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作出调整，由原每年2次调整为每年4次。
此次调整兼顾监管职责与企业发展需求，确保卫生健康监管工作依法依规、有序开展。
特此说明。


 
